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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医疗服务价格重点治理的通知

　　国市监竞争〔2019〕1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密切配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聚焦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问题，切实加强医疗服务价格行为

监管，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18〕63号）要求，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医疗服务价格重点治理。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重点治理的对象和内容

　　此次重点治理重点针对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执行情况，一次性医用耗材、检查检验的价

格与收费执行情况、明码标价与收费公示执行等情况。公立医疗机构的抽查方式由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本地

实际情况、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确定。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血站等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的检

查，主要针对投诉举报等途径反映的问题。重点治理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开展：

　　（一）是否按规定的医疗服务项目和标准收费，有无违反规定自立项目、自定标准收费，分解项目收费，

以及强制服务、强行收费、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

　　（二）使用一次性医用卫生材料，是否按政策规定进行收费，有无重复收取一次性卫生材料费；允许单独

收费的一次性卫生材料，有无超过规定的加价率（额），以及是否存在虚增使用数量等方式变相多收费。

　　（三）医疗机构销售高值植（介）入类医用耗材，有无超过规定的价格水平或加价率销售；

　　（四）明码标价与价格公示执行情况；

　　（五）其他医疗服务价格和收费情况。

　　二、重点治理的具体安排

　　重点治理时间为6月15日至11月30日，检查时限为2018年1月1日以来的医疗服务价格和收费行为，重大问题

可追溯。重点治理分为三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6月30日前完成）。根据重点治理的对象和内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各省级市场监管部

门明确检查重点和目标，制定重点治理和“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方案，建立重点治理工作机制，组织开展医

疗服务价格政策和检查技能培训。

　　（二）实施阶段（10月31日之前完成）。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方案确定

的比例和原则开展医疗服务价格检查。

　　（三）总结阶段（11月30日之前完成）。梳理前期治理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和难点，总结经验成效，曝光典

型案例，开展有针对性的提醒告诫，研究建立医疗服务价格监管长效机制。

　　三、重点治理的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此次医疗服务价格重点治理工作由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省（区、市）市场监管部

门具体实施。各地要充分认识开展医疗服务价格重点治理对整顿当前医疗乱象、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

意义，结合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加强领导、明确分

工、夯实责任，坚持检查与规范并重，确保重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要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在

有举报必查、有线索必查的基础上，开展随即抽查，并向社会公布抽查检查情况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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